关于爱恩学院接收重选专业学生的补充办法（试行)

根据《上海海洋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条例》第七章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条，学校制定了《上海海洋大学本科生重选专业实施办法》，该办法第二条规定，“我校全日制本科生（爱恩学院除外）可在第一学年申请重新选择专业。”即爱恩学院各专业不参与第一学年末的重选专业。为保证爱恩学院像其它学院一样具有同等的接收权，也为了保证其它学院学生有转入爱恩学习的选择权，鉴于爱恩学院英语教学要求的特殊性，现对爱恩学院接收重选专业学生提出如下补充办法。

第1条 重选专业工作必须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所有相关管理人员、教师与学生都必须严格遵守有关规则与程序。

第2条 爱恩学院可在第一学年开学初或第一学期末接受各专业学生重选专业申请。
第3条 爱恩学院在接收重选专业申请前公布当年接收重选专业的实施方案（包括：报名条件、接收名额、考核办法等），并负责咨询。实施方案需报教务处备案。

第4条 获准重选专业学生于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初或第二学期初转入爱恩学院相关专业学习。

第5条 本办法仅适用于非爱恩学院学生，自公布之日开始试行。

第6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教务处

                                               2014年2月20日
爱恩学院接收2013级重选专业学生的实施方案
为了让我校2013级全体学生有重新选择爱恩学院的机会，拓展国际化视野，实现英语与专业的有机融合，共享爱恩海外优质教育资源，根据学校《关于爱恩学院接收重选专业学生的补充办法（试行)》，制定如下方案。
1．报名条件

报名对象须具备以下全部条件。

（1）全校非爱恩学院2013级本科生，已顺利完成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原专业教学计划，且所修课程全部合格（含补考合格）。
（2）能认真遵守《学生守则》中的各项规定，品学兼优，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
（3）英语基础较好。
（4）家庭具有支持学生学习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经济能力。
2． 接收名额

计划接收2013级重选专业学生10名，其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5名，市场营销专业5名。
3． 考核办法

报名学生须参加爱恩学院组织的英语水平测试，以确保接收的学生其英语具有与爱恩学院同级学生同等水平。

考试内容：包括阅读、听力、写作和口语。
考试时间：2014年2月27日 周四 08：20—11：45

考试地点：爱恩学院楼2楼教室
4． 报名事项
报名地点：爱恩学院教务办公室(201室)
报名截止时间：2014年2月26日 16:00
联系人及电话：丁老师，61900793
5． 咨询会

时间： 2014年2月25日 周二13:00
地点：爱恩学院5101教室
6． 学费标准

爱恩学院每学年学费15000元。第一学年第一学期结束转入爱恩学院的学生在原专业已交学费基础上，须再补交第一学年学费5000元。
7．学分管理

（1）接收学生在原专业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已完成的课程，如与爱恩学院教学计划中的课程相同，则视为取得爱恩学院教学计划对应课程的学分；若课程名称不同，则不作认定，但保留在本人成绩单中；若课程名称相同（或相近），学时学分不同，则由爱恩学院根据培养目标确定是否认定为爱恩教学计划对应的课程学分。
（2）接收学生若未修读爱恩学院教学计划第一学年第一学期规定的课程，则须补修，取得相应的学分。
8．录取
（1）录取原则：综合考核，择优录取。
（2）录取公示

时间：2014年3月1-2日

网址：学校教务在线：http://jwzx.shou.edu.cn/
（3）爱恩学院课表查询：http://ien.shou.edu.cn/
（4）录取报到

时间：2014年3月3日 08：00

地点：爱恩学院教务办公室(201室)

联系人及电话：丁老师，61900793

（5）开始上课：2014年3月3日按爱恩学院专业课表上课。
9． 其它
（1）按本方案转入爱恩学院的学生，不得通过第一学年结束时的重选专业申请转出爱恩学院。
（2）按本方案转入爱恩学院的学生，在后续学习中如学习成绩不佳，不符合塔斯马尼亚大学的注册条件，须退回至原专业继续学习。
教务处
2014年2月20日
